23省市居民可在汉补领、换领居民身份证
今年7月以来，我市31个异地受理点按照公安部、省厅的统一部署，先后开通受理跨省居民身份证的省（市）达23个。即湖南、天津、重庆、浙江、安徽、河南、四川（甘孜、阿坝、凉山三州暂不受理）、江苏、江西、广东、北京、河北、山西、上海、福建、山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陕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宁夏、甘肃。申请人可直接在异地受理点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，实现“异地受理、原籍审核签发、异地制作发放”。

根据公安部部署，湖北省将继续与全国其余省（市、区）对接协调，逐步互相开通异地办理居民身份证，我市也将按照省厅部署同步开通，让更多群众在全国范围内享受这项改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便利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9月29日
武汉市异地办证受理点一览表

	所属县市区
	异地受理点
	详细地址
	电话

	江岸区
	区户政服务中心
	江岸区胜利街306号
	027-85391004转2

	
	百步亭所
	温馨路9号
	85391069

	江汉区
	区政务服务中心
	江汉区新华路251号
	027-85767006转8019

	
	民权所
	民生路131号
	85664277

	硚口区
	荣华所
	硚口区建乐村8号
	027-85394967

	
	长丰所
	古田二路118号
	83848288

	
	三曙所
	安善巷15号
	85672050

	汉阳区
	月湖所
	汉阳区琴台大道368号
	85391355转770208

	武昌区
	积玉桥所
	武昌区尚隆路23号
	027-88085569

	
	白沙所
	陆家街234号
	88085671

	青山区
	区政务服务中心
	青山区建设二路50号
	027-86385939

	洪山区
	青菱所
	洪山区黄家湖西路1号
	027-68893224

	
	狮子山所
	野芷湖南路8号
	88013182

	东西湖区
	区政务服务中心
	东西湖区吴家山街二雅路230号
	027-83255896

	
	常青花园所
	常青花园平安巷18号
	83936820

	蔡甸区
	蔡甸所
	蔡甸区蔡甸街蔡河街102号
	027-84943312

	江夏区
	纸坊所
	江夏区纸坊街文华路38号
	027-87918109

	黄陂区
	前川所
	黄陂区前川街西寺大道261号
	027-85903946

	新洲区
	邾城所
	新洲区邾城街新洲大街83号
	027-86918829

	
	阳逻街所
	阳逻街阳逻正街59号
	15071261580

	水上
	杨家河所
	硚口区崇仁路20号
	027-85394865

	东湖风景区
	分局户籍办证窗口
	武昌区东湖路168号
	027-85398488

	化工
	区政务服务中心
	化工区八吉府街绿色路特8号
	027-86869016

	开发区

（汉南）
	区政务服务中心
	沌口开发区东风大道88号
	027-84809867

	
	纱帽所
	汉南区纱帽街528号
	027-85398191

	东新
	同心所
	东湖高新开发区流芳路88号
	027-85391728

	
	关东所
	关东街纺织路
	50777217

	
	关南所
	高新二路33号
	50777228

	
	铁箕山所
	南湖路1号
	85391758

	
	龙泉所
	覃庙街头
	85391753

	
	左岭所
	葛化正街198号
	50777380


（一）异地身份证受理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在居住地就近的异地办证受理点申请换领、补领居民身份证：
（1） 持有《武汉市居住证》，且在有效期内的；

（2） 申请人持有居民户口簿或原居民身份证，且在本市有流动人员登记信息的；

（3） 在我市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持有工商执照，且在本市有流动人员登记信息的；

（4） 持有在本市居住证明，包括：本人房屋产权证明、出租屋租赁合同、亲戚朋友提供居住房屋的证明或街道、社区出具的居住证明，且在本市有流动人员登记信息的；

（5） 持有本市大中专院校、中小学的学生证或学籍证明材料的。

特别提示：新登记的流动人口信息，系统需要一天时间导入，请不要登记当天办理身份证业务。

到2017年7月1日全面实现全国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、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。
（二）市内户籍身份证跨区跨所受理：武汉市户籍（包括远城区）居民可以在全区任何一个有户籍窗口的派出所跨所跨区申请换领、补领身份证业务（首次办理和有临时证需求不能跨区，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办理），不是仅限跨省异地证受理点。
（三）以下情况不予异地受理：

（1） 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，需回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办理；

（2） 相貌特征发生较大变化，且未登记指纹信息难以确认身份的；

（3） 有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冒领、骗领、冒用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、护照、驾驶证和买卖、使用伪造的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、护照、驾驶证等国家机关证件的；

（4） 对于国家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送有不良记录的，异地不予受理。

（四）身份证挂失业务受理：各派出所户籍室均设立了居民身份证挂失申报窗口，公民居民身份证丢失、被盗的，可持居民户口籍到就近的挂失申报窗口申报挂失。
（五）临时身份证：武汉市户籍公民申领、换领、补领身份证期间急需用证的可以办理临时身份证。特别提示：临时身份证不能跨区城办理，需办理临时身份证的，必须先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请换领“二代证”后，再凭派出所证明到各区政务中心公安窗口办理临时身份证。

